
2006年第 105號法律公告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物種的豁免)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2006年第 3號)第 47(1)及 (3)條作出)

第 1部

導言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2006年第 3號)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

第 2部

自然保育計劃及科學及桝育目的

2. 對為自然保育合作計劃而進口標本的豁免

(1) 如進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的人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符合下述規定，該人
即獲豁免而不受本條例第 5(1)條規限——

(a) 該人證明並令獲授權人員信納該標本屬計劃標本；及
(b) 該人向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交出就該標本發出並述明該標本並非源自野

生的活體標本的《公約》證明文件，以供保留及取消。
(2) 在本條中——

“分佈國” (range state)就某物種而言，指有領土處於該物種或其特定種群的自然分佈
範圍之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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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標本” (programme specimen)指在自然保育合作計劃的參與者之間為非商業目的
而安排出借、捐贈或交換的標本，而——

(a) 該等參與者包括一個或多於一個該標本所屬物種的分佈國；或
(b) 該計劃得到一個或多於一個該等分佈國支持。

3. 對為科學或桝育研究的目的或為供博物館
或植物標本室展示的目的而管有
或控制標本的豁免

如任何人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的標本 (活體動物除外)，而他證明並令署長信納
該標本是為科學或桝育研究的目的而管有或控制的，或是為供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展
示的目的而管有或控制的，該人即獲豁免而不受本條例第 9(1)條規限。

第 3部

個人或家庭財物

4. 個人或家庭財物的涵義

就本部而言，任何標本如符合下述規定，即須視為某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
分——

(a) 該標本由該人純粹為非商業目的而個人擁有或管有；及
(b) 在該標本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時——

(i) 該標本由該人穿戴或攜帶或包括在其個人行李之內；或
(ii) 該次進口、出口或再出口屬該人遷居過程的一部分。

5. 對個人或家庭財物的
進口等的豁免

(1) 如下述規定獲符合，進口、出口或再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 (活體動物除外)
的人即獲豁免而不受本條例第 5(1)、 7(1)或 8(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規限——

(a) 該標本不屬附表所指明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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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標本屬該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及
(c) 該標本由該人合法獲得。

(2) 如下述規定獲符合，進口屬附錄 I物種的活體動物的人即獲豁免而不受本條
例第 5(1)條規限——

(a) 該動物不屬附表所指明的物種；
(b) 該動物屬該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
(c) 該動物由該人合法獲得；及
(d ) 在該動物進入香港境內時，該人向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交出就該動物發

出的《公約》證明文件，以供保留及取消。
(3) 在下述情況下，第 (1)及 (2)款不適用——

(a) 有關的人在其慣常居住地方以外的地方獲得有關標本；及
(b) 該標本——

(i) 正被運入香港；
(ii) 正被運出香港往該人的慣常居住地方；或

(iii) 正被運出香港，用意是將該標本運往該人的慣常居住地方。

6. 對在《公約》前獲得的個人或家庭財物
的出口或再出口的豁免

如下述規定獲符合，出口或再出口附錄 I物種的標本 (活體動物除外)的人即獲豁
免而不受本條例第 7(1)或 8(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規限——

(a) 該標本屬該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
(b) 該標本由該人合法獲得；及
(c) 在該標本被移離香港前，該人向或安排向獲授權人員出示就該標本發出

的《公約》前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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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管有或控制個人或家庭財物的豁免

(1) 如任何人管有或控制的附錄 I物種的標本 (活體標本除外)符合下述規定，該
人即獲豁免而不受本條例第 9(1)條規限——

(a) 該標本不屬附表所指明的物種；及
(b) 該標本屬該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

(2) 如下述規定獲符合，管有或控制附錄 I物種的活體標本的人即獲豁免而不受
本條例第 9(1)條規限——

(a) 該標本不屬附表所指明的物種；
(b) 該標本屬該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及
(c) 該人證明並令署長信納——

(i) (如該人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前已開始管有或控制該標本)該人在該
日期前對該標本的管有或控制從未違反已廢除條例；及

(ii) (如該人在該日期或該日期後開始管有或控制該標本)以下其中一項
規定獲符合——
(A) 該標本的進口或從海上引進符合已廢除條例或本條例 (以當時

屬有效者為準)；或
(B) 該人在香港合法獲得該標本。

附表 [第 5及 7條]

第 5及 7條提述的附錄 I物種

1. Ailuropoda melanoleuca〈大熊貓〉。

2. Rhinocerotidae〈犀科、犀牛〉所有物種。

註︰在本附表的英文文本中，學名的英文俗稱 (如知悉的話)列於學名之後的角形括號
(〈〉)內。在本附表的中文文本中，學名的中文俗稱或中文譯名 (如知悉的話)，
列於學名之後的角形括號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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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6年 5月 9日

註 釋

本命令的目的是就《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2006年第 3號)中規管附錄 I物
種的標本的進口、出口、再出口、管有及控制的條文訂定豁免條文。本命令載有關於
在特定情況下就下述標本授予豁免的條文——

(a) 用於自然保育合作計劃的標本；

(b) 用於科學或桝育研究或供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展示的標本；及

(c) 屬某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一部分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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